
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辦理「教育部紓困 4.0」方案 
學  生  緊  急  紓  困  助  學  金 

 申請日

期 
年  月  日 

學  制 

系年班別 

□日間部  □進修部 

□二技□四技□研究所 

□二專□五專四、五年級 

      系    年    班 

學 號  

聯 絡 

電 話 

(住家)              

(行動)             

(請務必留本人電話，以利聯絡) 

姓 名  

身分證字號  

通訊地址  

電子郵件  

申請類別： 

□第一類：自訴受疫情影響相關佐證，得申請8,000元整 

□第二類：下列證明擇一 □公司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 □勞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 其他足

以證明有非自願性減班、減薪情事，得申請9,000元整 

□第三類：下列兩項證明皆需附上 ■公司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 ■低收或中低收證明，得申請

18,000元整 

請依受疫情影響狀況，就下列情形自行選擇，並據實簡要說明(50字以內)： 

□學生本人有非自願失業或工作(讀)薪資收入變少，致學生本人就學產生困難，且學生本人未請

領其他政府機關相關紓困補助金。 

□家庭成員有非自願失業或工作薪資收入變少，致學生本人就學產生困難之情事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切結 

□本人未領取其他政府機關之相關紓困補助金 

□以上個人自述說明或所附證明文件若有造假、虛偽不實等情事，願接受學校駁回申  請案或停止補

貼，及依校內學生獎懲規定處分，並繳回補助經費 

立書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生輔組長 學生事務長 會計室 主任秘書 校長 

      



 

審核結果 (學校填寫)  

項目 
     實 際 情 形 

檢核 

結果 

補助額 

備註事項 
 

 

 

應附證件 

國民身分證(學生本人)正反面影本 

新式戶口名簿(或三個月內的戶籍謄

本)或其他載有扶養事實之證明文件 

若失業或減班休息勞工為學生本人、配

偶或父母者，本項免附 

 

 

符合 

不符合 

 

 

 

 元 

 

 

 

申請期間： 

110年  月至  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緊急紓

困助學

金 

已取得相關非自願失業證明文件或相關

減班休息證明文件者，免勾選 

 

學生本人自述說明 

學生本人確認自述說明內容皆屬實 

學生本人確認未領取其他政府機關

之相關紓困補助金 

 

 

 

符合 

不符合 

 

 

 

  元 

 

 

自述說明是否需

送請導師進行訪談： 

否 

是(請續填送請

導師訪談結

論) 

學生是否需協助 

否 

是 

 

已取得相關非自願失業證明文件或相

關減班休息之證明文件 

1.勞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 
2.公司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 

3.勞動部核發充電再出發訓練津貼證

明文件 

4.勞動部核發安心就業計畫薪資差額

補貼證明文件 

5.勞動部核發失業給付證明文件 

6.經學校認定學生所附文件足以證明

有非自願失業或減班休息情事 

 

 

 

 

符合 

不符合 

 

 

 

 

  元 

 

  

核發總金額 
 

 

承辦人簽章 

  

單位主管簽章 

 

 


